






引领性。

二、 申报及认定程

5. 申报场馆具备健全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，近三年未发生较

大信息及其他安全责任事故。

6. 申报场馆智慧化建设成果具备较好的应用推广价值和示范

引领作用。

序

(一 ) 单位申报。 申报单位根据申报类型填写相应申报表

(《体育企业智能车间申报表》 、 《智慧体育场馆创新项目申报

表》 ) , 并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(二 )初审推荐。 各设区市体育局认真组织辖区内具备条件

的单位和项目申报，每个市推荐数为：体育企业智能车间 1-2个、

智慧体育场馆创新项目 1-2个，于2025年5月 20 日前将经初审

后推荐的申报单位材料汇总报送至省体育产业指导中心。 省属单

位(每种类型限报1个) 于上述日期前，直接报送至省体育产业

指导中心。

(三)专家评审。 省体育局组织专家对申报智能车间、 智慧

体育场馆创新项目进行评审，并组织实地考察， 根据评审意见和

考察情况，提出建议名单 。

(四)研究确定。 省体育局根据评审意见和考察情况，研究

确定体育企业智能车间、 智慧体育场馆创新项目认定名单。

(五 )社会公示。 省体育局将拟认定名单在门户网站进行公

示，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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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申报场馆智慧化建设成果的应用推广价值和示范引领作用，以及对解决开放运营难

点热点、 提升公共体育服务质量，增进人民群众健康、 促进体育场馆提质增效、 推动体育

场馆产业和消费升级等方面的作用分析(500字左右)

2022年 2023年 2024年2023年 2024年 2022年申报单位 申报单位
净利润营业收入

(万元) (万元)

申报单位简介

(300字左右)

申报单位承诺：

特此承诺

保证所有申请材料真实可靠，与实际情况相符。 本单位信用状况良好，申报场馆近三年未发生过较大

信息及较大以上安全事故。 以上承诺如与实际情况不符，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
。

承诺单位(盖章) :

法定代表人(签字) :

年 月  日

联系人 手机号

注： 有选择项的栏目，请直接在所选项前的空格处打“√” 或 “■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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